附件1：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2026年医师节慰问水果采购项目
（二）项目概况：为庆祝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向医技人员表达感谢与关怀，拟采购一批慰问水果作为慰问物品，用于2026年8月19日中国医师节，提升医技人员工作舒适度的同时传递机构关爱。
二、采购内容：
（一）采购内容：一批慰问水果，详见采购清单。
[bookmark: _GoBack]                            采购清单
	货物
	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数量
（份）
	单价最高限价
（元/份）
	备注

	慰问水果
	详见《详细配置清单》
	53
	350
	1、供应商所投产品不能是即将过期的长期积压产品。
2、如货物质量问题无偿更换。
3、成交人提供的物品必须新鲜，不得出现损坏。
4、每种品种水果需精美打包。



（二）本采购清单的数量为预估采购数量，采购人无法保证成交数量与上表一致，结算时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三）详细配置清单（单份）
	序号
	品种
	数量
	单位
	规格

	1
	李子（黑布林）
	1
	箱
	15个中果，总量约3000g

	2
	哈密瓜
	1
	箱
	1个，总量约3000g

	3
	贡梨
	1
	箱
	12个，总量约2000g

	4
	苹果
	1
	箱
	12个，总量约2000g

	5
	油桃
	1
	箱
	12个，总量约2000g

	6
	西瓜（甘美）
	1
	箱
	1个，总量约3000g

	7
	芒果
	1
	箱
	6个中果，总量约3000g



三、产品质量要求
1.基本质量要求：外观完整、无腐烂，色泽自然，无异味，成熟度适中；
2.安全与卫生要求：符合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
3.如果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或造成食物中毒等情况，经查实后确属供应商责任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食物中毒人员的医疗费、误工费、处理事故所产生的费用等，同时报执法部门追究供应商相关责任。
四、商务要求
	交付时间、地点
	成交供应商应保证充足的货源，保证供货，在收到采购人下单通知后在指定时间内把货物交付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指定地点。

	响应有效期
	从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付款方式
	1.本项目的款项以人民币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2.结算金额=实际采购量×成交单价，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并交付验收合格之后，成交供应商开具对应金额的发票，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的款项发票等申请资料且核对无误后60日内支付款项。

	报价说明
	1.按附件2报价表格式进行报价。
2.报价为产品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的人民币含税价，包括但不限于产品价格、包装、运输装卸费用、人工费、保险、关税、销售税、其他税以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其他隐含的费用。
3.合同执行期间采购人不再额外向成交供应商支付任何其他费用。供应商漏报或不报，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已报的报价中而不予支付。

	供货要求
	1.货物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采购人可拒收货物。
2.成交供应商须有专人负责货物供应事宜，需按照采购人要求配送。如未按时按量送达指定地点，由成交供应商赔偿采购人因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验收要求
	1.交货前，货物应防潮防尘防损。根据采购人要求包装，包装应清晰标识货物关键信息。 
2.成交供应商所供货物需经采购人使用科室相关人员进行验收，货物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符合响应文件和响应承诺中采购人认可的参数及各项要求。 
3.在验收过程中，如发现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响应文件要求，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货物。货物验收不合格或发现以次充好的，采购人有权无条件退货，成交供应商必须在3日内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产品，否则，视为成交供应商逾期交货，将按合同条款进行处罚。
4.双方因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市级或以上质监部门进行相关鉴定，鉴定结果符合质量要求时，发生的费用由投诉方承担；鉴定结果不符合质量技术要求时，发生的所有鉴定费用由被投诉方承担。
5.采购人不承担因验收不合格所产生的配送、人工等相关一切费用。

	售后服务
	1.成交供应商所提供水果要求新鲜，不能是即将过期的长期积压产品，不得出现损坏，否则原数退回替换。
2.若成交供应商实际供货物短缺、损坏，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安排补货、换货。补货、换货的相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换货应符合采购文件规定的品质、规格等。若换货仍不能达到质量的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退货，并由供应商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和采购人遭受的一切损失。

	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符合国家及行业的相关规定以及响应文件承诺，如不符合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限期更换符合要求的新产品，否则采购人将无条件退货，终止合同，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按双方签订的合同要求及供货计划按时供应，成交供应商应按与采购人确认的采购单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除不可抗力外，只要供货延期，成交供应商需以该欠货物的总款额为基数，按每日2%的标准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3.若在合同履行期限内成交供应商未按合同履约或整改不达标，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